
《龙岗区建筑物拆除及建筑废弃物综合

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政策解读

一、 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龙岗区建筑物拆除和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管理哲行办法》

(深龙府办规〔2017〕 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于 2017年

4月印发， 2017年 6月 1 日起施行。为做好《哲行办法》实施效

果评估， 我局于 2018年 1月进行了实施效果调研， 向区相关职

能部 门、 各街道办及在龙岗政府在线网站公开征集《暂行办法》

实施效果意见和建议。根据反馈意见及实际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

我区建筑物拆除及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管理，结合《深圳市房屋

拆除工程管理办法》, 对《哲行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了适当调整、

修改 。

二、 基本原则

明确我区建筑废弃物的管理的四项原则： 坚持源头减量化、

资源化、 再利用原则； 坚持分类管理、 集中处置原则； 坚持谁产

生、 谁付费、 专业化处置原则； 坚持统筹协调、 属地管理原则。

源头减量是长期目标， 专业化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是有效途径，

谁产生、 谁付费是体现排放主体承担社会责任义务。

三、 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 包含了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招投标和发

包管理》、第三章《拆除施工组织管理》、第四章《相关主体职责》、











十、 建立激励扶持政策

为进一步促进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提高建筑废弃物综合利

用企业和再生建材使用单位的积极性，《暂行办法》 提出的建立

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激励扶持机制，对建筑废弃物处理、 再生建

材使用环节给予适当的资助和奖励。 按《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实施细则》 执行。

十一、 政策解读责任人

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为《暂

行办法》解读责任主体，龙岗 区建筑废弃物监管中心责任日常解

读，承担常态化解读工作， 咨询电话： 28589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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